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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要

      《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已经高效实效地减低了臭氧层地损
害。它对于气候变化也贡献突出。这篇论文建议进一步调整这个协议，以助于完成

保护臭氧层的工作，并进一步提供应对气候突变威胁的暂时保障。1

      《蒙特利尔议定书》已经被广泛承认为最成功的多边环境协议之一，在发达国
家已经淘汰了 95%的消耗臭氧物质（ODSs），在发展中国家已经淘汰了 50％－70
％的 ODSs――使得臭氧层在本世纪末将被修复。2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成功是基于其

严格、灵活、机动的设计，驱策技术持续创新；通过修正、调整及决议以反映最新

的科学技术发展的不断更进；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协助发展中国家确保其成功实施的

义务事项；以及其自始对于履约的关注。3

        因为许多 ODSs也是潜在的导致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GHGs），4在蒙特利尔

议定书项下的淘汰对于减缓气候变化的好处经常被忽视。在最后的 10年，蒙特利
尔议定书为减缓气候变化所作出的贡献将超出京都议定书减排指标，CO2的减排
量将相当于气候协议的 5至 6倍，相当于每年 117亿吨当量。5在效果上，蒙特利

尔议定书已经推迟了气候影响――包括突变及不可逆转的影响――达 10年，根据
下面要谈到的估测，它还能推迟更久。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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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蒙特利尔议定书》取得了成功，但其部分结果是：一个公众的误解—臭
氧消耗问题已经解决。国际社会中甚至提出是否应该解体蒙特利尔议定书或者将其

合并入至今也未能证实效果的气候协议机制。

       但是《蒙特利尔议定书》保护臭氧层的工作远没有结束。2006年，科学家对最
近的最大的曾经在南极上空的臭氧洞作了纪录，新的数据显示南极上空臭氧层的修

复将被延后 15年，至少要到 2065年才能回到 1980年前的水平。7在中纬度的臭氧

层的修复也被延后至 2049年才能恢复到 1980年前的水平。8新数据并未考虑非法

交易的被禁止的 ODSs，也没考虑履约的挑战，9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在 2010年禁
止 CFCs正在着手进行。10没有全面的履约，修复将被进一步延后。

       ODSs对臭氧层的继续影响和 ODSs及其副产品对气候变化的严重作用，显示
缔约国的保护臭氧层的义务还没有完成，其严峻挑战依然存在。11这些对蒙特利尔

议定书未来成功构成的挑战――对这个迄今最速效实效保护臭氧层同时减排 GHG
和延缓气候变化的协议的挑战，在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就会到来。12

        国家航空及空间管理科学家 James Hansen警告我们只有十年的时间能够对气
候系统积极反应，其加速全球变暖，推动气候系统越过非线性变化的拐点，那将创

造“一个全新的星球”，没有冰冻的北极和被上升的海平面淹没的海岸线。13气候

的非线性突变也被称作“气候突变事件”（“RCCE”），包括格凌兰冰盖的融
化。格凌兰冰盖全部融化将导致海平面上升约 7米。14

       但是海平面不需要上升 7米就会导致全球大灾难：上升 1.5米就会威胁 36，
000平方哩的土地，美国大西洋延岸及海湾海岸泛滥，15脆弱的低地岛屿和沿海国

家被摧毁。其他气候突变事件及它的附带结果就是动摇世界社会治理系统，这至少

将破坏 GHG减排的努力，最坏的是可能引发全球军事冲突。16后果不堪设想。

       在《蒙特利尔议定书》下可达到的 GHG减排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防止气候突变
的廉价保障，有效地为世界挽回更多的时间以使《京都议定书》的全球碳市场运转

更有实效性和速效性，已取得后京都体制上的一致。

        缔约国有机会在 2007年九月召开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第 20届年会上立即行动，
加强臭氧机制保护臭氧的能力，最大化其减缓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超出《京都

议定书》的减排量。调整《蒙特利尔议定书》，使其考虑 ODSs及其副产品的气候
变化影响，并兼顾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不放松臭氧协议当前所面临的其它挑

战，这个目标就可以实现。最有效的实现办法是：（1）除了臭氧利益外，要明确
专注于气候利益，使用生命周期分析及气候绩效生命周期分析来估测 ODS替代产
品以及《蒙特利尔议定书》项下的其它对策的累计环境影响；（2）通过优先选择
危害程度最小的 ODS替代产品，进一步推动技术创新，包括重新设计设备、工
艺、替代产品、产品以及 CFC的替代技术，以使其影响最小化；（3）鼓励销毁储
存在产品、设备 CFCs，或者在设备生命周期结束时捕获并销毁 CFCs。



       《蒙特利尔议定书》的调整案是适应于其发展进程的，在最近 20年的历史过
程中，该协议被反复调整，以反映当时科学理解力及技术能力的发展。这些调整案

也与国际环境法中越来越多的要求评估并最小化环境影响的一般原则和概念相适

应。

臭氧和气候的新挑战

        臭氧层在中纬度要恢复到 1980年以前的水平，可以通过两个行动来促进。一
个是到 2015年抑制碳氟化合物（“HCFCs”）的排放高于其预期排放。另一个是
限制当前储存于产品和设备（所谓“储存库”）里的、但以后一旦产品和设备达到

使用寿命将被排放到大气中的 CFCs的负面影响。这些行动都可以推迟气候变化的
影响。为确保《蒙特利尔议定书》系统地考虑 ODSs及其替代产品对气候的影响，
最小化其策略对气候的不良影响，这些行动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了保护臭氧层，《蒙特利尔议定书》要求着力于 CFCs和其它 ODSs的逐步
淘汰，这些物质主要被应用于电冰箱、空调系统，各种塑料泡沫、溶剂，比如应用

于气溶胶喷射剂、薰剂以及灭火剂中。为了推动逐步淘汰，《蒙特利尔议定书》通

过其多边基金，资助发展中国家使用对臭氧层危害较小的化学物质，比如

HCFCs，17取代 CFCs和其它 ODSs。HCFCs具有较小的臭氧消耗潜力
（“ODPs”）；相对于 CFCs，具有较小的全球变暖潜力（“GWPs”）。HCFCs
被视为短期替代品，计划到 2030年在发达国家逐步淘汰（在 2020年以后允许保留
0.5％用于维修）；到 2040年在发展中国家逐步淘汰（从 2016年起将消费量冻结
在 2015年的水平）。

        HCFCs在取代危害更大的 CFCs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其继续使用也会产生
臭氧层和气候问题。这个问题一方面没有规定：对于 HCFC－22迅速扩大而不管
更优替代产品的出现、以及其储存库；另一方面又规定过严，HCFC－123被淘
汰，但是其对臭氧层的影响其实可以忽略不计、能源效率更高、在大型空调系统

中，即所谓冷却器中使用可以达到更少的温室气体的排放。

没有规定次等替代产品：HCFC－22和它的副产品 HFC－23

        除了延迟臭氧层在中纬度的恢复，18HCFC－22的生产导致 HFC－23的排放，
这是一种有害的副产品，超级温室气体, 是 CO2暖化地球能力的 11，70019倍。20结

合 HCFC－22 的气候排放，全球升温潜能（GWP）为 1，780和其副产品 HFC－
23，全球升温潜能为 11，700，预计到 2015年会达到 10亿吨 CO2当量，大约相当
于目前京都议定书项下所要求的减排量。21

       HCFCs的生产和消费预计扩大的水平，将远远超出联合国环保署技术与经济评
估专家组于 1998年预计的到 2015年的 163，000吨。一个国家一年新装生产能力
超过 300，000吨，在下一个 10年 HCFC生产将增加到 800，000吨（除目前在蒙
特利尔议定书项下没有控制的原料使用外）。大约 75％的 HCFC的生产将来自



HCFC－22，一种用于小型空调系统和冰箱的过渡化学物质。HCFC预计的增加量
将受旧技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和发展中国家经济迅速增长的驱策。

《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CDM”），也适用于 HFC－23，应承担部分
责任。

        根据《京都议定书》的 CDM，在生产 HCFC－22的设备中捕获和销毁 HFC－
23的排放，可以产生核证的减排量（“CERs”）。假定将相对低成本的 HFC－23
的销毁与全球碳市场上的 CERs的价值比较，22CDM在不经意间创造了一个为
HCFC－22生产商带来暴利的“不正当的诱因”――作为一个有效的经济补贴，驱
使 HCFC－22的生产不断扩大。23对 HFC－23进行摧毁的项目已经占据了 CDM
市场，相当于 2006年基于项目的碳交易总量的 52％，以及 2005年该量的 64％。
24大量的从 HFC－23摧毁项目中产生的 CERs，似乎压抑了碳的价格，进而破坏了
其它 CDM项目的竞争力。25

        这个问题将不会很快解决。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当基准设定在 2015年
的水平，HCFC－22的生产在发展中国家可以扩大至 2016年，然后持续生产 34
年，HFC－23的摧毁项目中的利润阻碍了更优的使臭氧和气候安全的 ODS替代产
品的转化。没有从 HFC－23摧毁项目中的补贴，HCFC－22的生产将会降低。在
这样的情况下，HCFC生产与消费的初始趋势就较高，但以后将与发达国家相似，
许多已经加速了 HCFC的淘汰并开始向更优替代产品转化。26欧盟已经淘汰了

HCFCs，27其它国家如日本和美国正预期采用《蒙特利尔议定书》规定的发达国家

2030年的最后期限前对 HCFCs的淘汰日期。

       过去将 CFCs转化至 HCFCs和 HFCs推动了替代产品、生产工艺和设备的技术
革新，在很多情况下，带来能源效率、减少了泄漏，及其它技术的进步。至今，大

约 80％的如果没有《蒙特利尔议定书》将被使用的 ODSs，已经被非碳氟化合物所
取代，这些非碳氟化合物不会消耗臭氧层。这些替代产品，包括 CFC技术的化学
替代产品（比如滚搽式容器装的除臭剂代替喷雾器），向生产工艺、储存措施及免

除不用转变。HCFCs的转化就是类似的革新，也是环境友好的表示。但是发展中
国家，如果继续过度依赖 HCFC－22，将会减慢这些积极变化的好处实现。

       规定过严的 HCFC－123

       《蒙特利尔议定书》并没有系统考虑使用 ODSs的设备所产生的能源效率对气
候的影响。产生高能源效率的设备对气候比较有益，因为它减缓了能源使用所产生

的更多的因发电而排放的温室气体（如果电力不来自于可再生资源或不产生温室气

体排放的资源，也会引起其它环境问题，比如核反应堆）。它也会在整个设备的使

用寿命中产生较低生产成本。

        大型建筑的空调设备，或冷却器，在这一点上提供了一个案例。28它们的能源

效率部分取决于制冷剂使用的种类，HCFC－123较其它允许更高的效率。HCFC－
123有较低的 ODP(0.02 )，和较低的 GWP（76），及较短的大气生命周期（1.3



年），29由于其在能源效率上的实质性优势优于初级替代产品，HFC－134a提供了
重大的气候益处。30此外，它在专为防止泄漏设计的冷却器里低压运行，从而可以

认为其在臭氧消耗方面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31目前，HCFC－123为低压冷
却器提供了较优绩效（尽管更多的能源效率替代产品会在将来被进一步发展）。32

        联合国环保署冷却、空调、热力泵技术选择委员会在 2002年评估报告中总
结：“基于综合评估，考虑到忽略不计的对同温层臭氧的影响及在解决全球变暖问

题上的重大益处，本研究推荐考虑免于对 HCFC－123淘汰。”33

        但是因为作为一种 HCFC，它被预定与其它的 HCFCs一起淘汰。冷却器非常
昂贵（200，000美元至 600，000美元），且有 30年的生命周期。因此，淘汰
HCFC－123可能迫使大厦业主试图在未来几年购买新的冷却器以使用较低能源效
率的替代品，造成更高的运营成本及更大的气候危害。34

       规定 ODS储存库的失败

      《蒙特利尔议定书》并没有控制任何来源于“储存库”的排放，不能激励对这
些排放的捕获和摧毁。35储存库即指存在于设备、产品或罐装容器中的化学物质。

大量的 CFCs和其它 ODS替代物质如 HCFCs和 HFCs（不是 ODS而是 GHG）目
前都存在于电冰箱、空调、绝缘塑料泡沫、化学存库里，而在这些地方都可能泄

漏。当设备达到它们的使用周期，里面的化学物质通常被释放到大气中。

       对于捕获并销毁 ODS储存库缺乏激励，大部分在储存库中的 CFCs在未来 10
年将被排放到大气中，对臭氧层和气候都会产生有害影响。36除了延迟臭氧层修复

之外，到 2015年从储存库里排放出来的 CFC将相当于 74亿吨 CO2当量。37――

超出京都议定书最初减排目标的 7倍。38

       履约挑战

       在 2010年以前在发展中国家全部淘汰 CFCs会出现最困难的对蒙特利尔议定书
的履约挑战。39一旦完全禁止 CFCs生效，非法贸易 CFCs及其它 ODSs将会增
加，这会加剧黑市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营。40非法贸易目前估计占 ODSs
贸易总额的 10％－20％，CFCs自己每年就达 7，000－14，000吨，相当于 2，500
万至 6，000万美元。41蒙特利尔议定书为跨国界运输 ODSs设立了许可证制度以
对抗非法贸易，但是履约仍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42

        其它履约挑战源于对 ODSs的使用缺乏控制措施，比如 HCFC－22和甲基溴运
用于生产原料、工艺媒介、检疫和重装。这使得 ODSs为这些用途的生产而有可能
在其它已被淘汰的用途上被非法使用。43但是这没考虑任何副产品，比如 HFC－
23 和 CTCs，也没考虑其也可能转向非法贸易。

法律和政策分析



         评估 ODS替代产品的气候影响

        《蒙特利尔议定书》和它的缔约国已经意识到考虑其策略的全面环境影响，尤
其是 ODS替代产品的气候影响，这经常成为最严重的影响。蒙特利尔议定书第 2F
条第（7）款规定了对 HCFCs的控制措施，还规定除了最小化臭氧层消耗，使用
HCFCs的决定应当满足环境标准，也就是，“除为了满足其他环境、安全及经济
上的考虑外，附件 C第一类控制物质【HCFCs】的选用应是为了使臭氧的消耗减
至最低限度。”

        这个方法符合 V/8决议（缔约方第五次会议，曼谷 1993），该决议规定缔约
方根据第 2F条及其“环境方面”考虑 ODS替代产品。这在 VI/13决议（缔约方第
六次会议，内罗毕 1994），规定 TEAP“应当考虑可用替代品与 HCFCs，在能源
效率、全球变暖影响、潜在易燃性、毒性等因素方面进行比较。”

        随后，一个 41个缔约方集团在缔约方第十次会议上发表了宣言（开罗，
1998），重申了他们支持关于气候影响的考虑，考虑到“科学显示全球变暖可以推
迟臭氧层修复”以及“环境友好的可替代物质和技术在商业方面可以在 HCFC的
使用上实质性实现。”这个宣言力劝“所有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缔约方都考虑所有

ODS的替代技术，考虑其全球变暖潜能，这样替代物对全球变暖的高贡献就会被
降低，其它更加环保友好、安全、在经济上、技术上可行的替代物和技术就可以得

到利用。”44

        根据国际环境法的原则和概念，环境影响的考虑是一般义务的一部分。尤其是
环境影响评估（“EIA”）原则为国家设置了一个一般义务，即对于计划的行动如
有跨境和全球影响的可能，则应当考虑累计环境影响。45EIA原则与“综合污染防
范与控制”（“IPPC”）概念相关，这个概念是为回应“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环
境规定可以简单地将污染从一个媒介转向另一个，而不是将它消除”的现实而发展

出来的。从广义上讲，它包括在制定规定时的一个全盘的环境影响评估，尤其是对

化学物质的使用，已经被体现于许多多边环境协议当中及其它国际文件，包括欧洲

委员会 1996年的 IPPC指示。

         IPPC要求通过环境影响的“生命周期分析”来测评产品、化学物质或技术
“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影响。这种生命周期分析（“LCA”）被国际标准组织
（“ ISO”）编入 14040系列。它在 IPCC/TEAP的专门报告里被表述为：包括一
个 “系统本身的相关投入和产出、以及在投入和产出中的系统的详细目录（生命周
期总量分析）。这些投入和产出的潜在环境影响就被评价。”46

        “生命周期气候作用值”(“LCCP”)的概念被作为 LCA的附属方法。47 LCCP被
TEAP提议来计算 ODSs在设备中使用的“从摇篮到坟墓”的气候影响，估测



ODSs的直接全球升温潜能，以及在用于设备运行的发电所排放的非直接全球升温
潜能，在能源效率上设置一个额外值。TEAP解释 LCCP为：

       LCCP的概念是为提供一个仅评估影响气候的环境方面（也就是仅在（a）项下的一个亚节）合
理的方法【V/8决议规定每个缔约方“…在选择替代产品时应考虑…环境方面…”】…任何技术的
全面气候影响源于其整个生命周期直接从系统中排放的温室气体，以及与能源使用和被系统储存相

联系的非直接排放…当专门技术的使用创造了能源的进一步节省，能源使用中的 CO2的减排可以
远远超过整个产品预期生命过程中的直接排放。48

        LCCP提供了一个比早期的所谓完全等量升温影响（“TEWI”）49概念更完整

的评估，因为它包括 ODSs生产的无常排放及从运行、维修和在设备使用寿命结束
时处理 ODSs中的排放。50

        最小化 ODS替代产品的气候影响

        基于一个全面的环境评估，《蒙特利尔议定书》必须使 ODS替代产品的气候
影响最小化，这符合蒙特利尔议定书关于通过基于“科学知识的发展，考虑技术和

经济的因素”51的政策消除 ODSs使用的最终目标。

        科学知识的发展包括臭氧消耗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基于复杂的
在臭氧和气候之间的大气相互作用，以及 TEAP52，IPCC/TEPA联合专门报告53所

描述的 ODSs也是 GHGs的事实。这被《蒙特利尔议定书》所承认，《蒙特利尔议
定书》规定缔约方“对这些物质（也就是 ODSs）的排放所产生的潜在气候效应有
知觉。”

         IPCC/TEAP规定“保护臭氧层的方法能够影响气候变化。气候变化也可以非
直接的影响臭氧层。”54科学评估专家组进一步详细阐明，注意到气候变化似乎使

臭氧层恢复变得不明显甚至危害其恢复。55

         ODSs的替代，包括 CFC技术的替代，将创造能够产生更高能源效率或减排
的气候利益。在《蒙特利尔议定书》中需要更加明确且集中的一套策略，以最小化

气候影响。

        这也符合 21世纪议程的规定，该议程号召缔约方“替换 CFCs和其它臭氧消
耗物质，与《蒙特利尔议定书》相一致，承认替换的适宜性应当被全面评估，而不

能仅基于其对解决大气或环境问题所做的贡献。”56这也进一步得到蒙特利尔议定

书关于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中排除的气体的相关规定

的支持。这个排除规定是基于很多气体都有极高的 GWPs，其排放可以充分导致气
候变化，因此增加更多的责任给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缔约方以使 ODS替代品的气候
影响最小化。

        至于评估条件，最小化条件是基于国际环境法的原则和概念，而该原则和概念
给国家设置了一个基本义务：（1）确保其管辖和控制范围内的活动不引起对其它



国家或在其国家管辖权范围以外的地域的危害；（2）通过减少、限制或控制会引
起对环境产生危害的活动防止危害；（3）在解决环境问题时进行合作。57

        这个义务已经被欧洲委员会的《综合污染防范与控制指示》以一个更宽泛的形
式编入，给国家设置了一个确定的义务以采取预防性措施来防止污染。58更特别的

是，这个义务被融入替代原则，这被一般界定为“用较少危害或无危害物质，或通

过技术或组织措施达到一个相当的功能，替换或减少产品或生产过程中的有害物

质。”59

        这个替代原则也被编入众多国内规定，治理有害化学物质的使用。60最近，替

代原则被欧盟的新化工政策纳入，表述为“对化学制品的规定、评估、授权和限

制”（“REACH”），要求化学制品的生产商、进口商和使用者“分析替代品的
可得性，考虑替代的风险和技术、经济可行性。”61

        联合国环保署，与美国环保署、日本经济、贸易及工业部以及负责大气政策联
盟协力，已经发展出其自己版本的替代原则，即所谓负责的使用，只要不受欢迎的

效果被最小化，并且技术比其它替代物达到更高的环境绩效，就推荐对该技术的使

用。62负责的使用原则，“仅在他们提供安全、能源效率及环境或经济优势时”
63，以及“不受欢迎的效果被最小化且技术比其它替代物达到更高环境绩效时”64

将允许使用 ODS替代产品。

建议

        根据累计 LCA方法学和气候专门 LCCP方法学，ODS替代物质的环境影响评
估将包括源于物质的 ODP和 GWP的直接影响。并且，非直接影响也与之结合，
比如副产品排放，泄漏和负荷大小，捕获/销毁选择，以及能源效率。

         这样一个评估，加之最小化环境影响的义务，指示了三个直接并可达到的调
整：

         加速淘汰 HCFC－22；
         允许 HCFC－123的继续使用，直至更优替代物产生；以及
          对捕获和销毁 ODS储存库给与更多激励或者加以规定。

          履约问题也应给与进一步关注。

          除了加强臭氧层保护，三个调整案具有到 2015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至 12亿
吨 CO2当量的潜力，这比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更多。

         加速淘汰 HCFC－22以及其副产品 HFC－23



        HCFC－22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加速淘汰将避免预计的 HCFC－22生产
扩大及其排放的“超级温室气体”HFC－23副产品的增加。65它也减少生产 HCFC
－22和它的原料旧技术不正当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66

        ODSs替代产品的可用性通过欧洲议会和委员会 2000年 7月 29日的
No.2037/2000规定（EC）得到确认，该规定关于消耗臭氧层，采取对 ODSs更加
严格的控制措施，包括加速淘汰 HCFCs应比取代消耗臭氧物质所达到的技术预期
要早。 IPCC/TEAP专门报告也对许多 HCFC用品的替代产品可用性进行了分类，
包括 HFC134a，HFC混和物，CO2，碳氢化合物及氨。67许多这些替代品提供了

更高的能源效率也可基于 LCA/LCCP在选择前进行评估。

        根据 LCA/LCCP分析，哪种替代品提供更优环境绩效的决定因素，就像它对
ODP和 GWP做更多的直接测评，很大程度取决于非直接影响，如泄漏、负荷大
小、在设备生命结束时捕获/销毁的潜能以及能源效率。比如，HFC－134a和 HFC
混合物将使在最小化气候影响方面的更优的替代物，仅在它们被用于设备达到比

HCFC－22和其它替代产品更大的能源效率时，成为合格。降低泄漏率和增强捕获
/销毁也会提高它的地位。CO2、碳氢化合物和氨的使用将作为最小化气候影响的
更优替代物，仅在它的较低能源效率水平取得进步或被其较低 GWPs所抵消而取
得合格。

        加速 HCFC的淘汰提出许多问题，必须通过缔约方来解决，正象他们以往所
进行的，包括需要确保发达国家通过多边协助基金继续履行他们的承诺以提供更多

的资助给发展中国家，确保淘汰时间表的执行。68然而一些 HCFC消费方面的增长
不可避免，对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又是必要的，一个更加激进的淘汰时间表在技

术上和经济上是不可行的。应当通过将基准年推进，也就是，到 2006年，也许伴
随可控制的增长允许直到 2010年，然后一系列地逐步减低以确保持续进步，避免
产生履约问题（也就是，到 2015年减排 35％，到 2020年减排 65％，到 2030年减
排 99.5%，0.5％允许用于维修至 2040年）。这个方法，配合资金协助转化至更优
替代物质和技术，将确保直接和持续的进步，避免相反情况下极高水平的增长。它

也使全球碳市场将所有的 CERs纳入，如果可能，CDM允许 HFC－23从新生产中
销毁，超出目前方法论。69欧盟的政策制定者和后京都议定书机制的建筑师们，将

计算最大量的 HFC－23的排放，或许可能将 CDM排放计入，并设置相应的总排
放上限。

        更优替代物出现前 HCFC－123的继续使用

        相同的分析适用于将 HCFC－123从淘汰中豁免并允许其继续使用至更优替代
产品发展出来前的需要。该继续使用是基于它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臭氧影响以及

HCFC－123冷却器的能源效率优势，它的能源效率超出初级替代产品，HFC－
134a，HCFC－123导致与发电运行冷却器向联系的 GHG排放更少，也降低在整个
30年生命周期中的设备运行成本。



        2004年在布拉格召开的科学研讨会，由Mario Molina博士为主席，联合缔约
方第 16次会议，报告“HCFC－123可以允许在一种专门的空调装置中运用，其作
用是促进更优能源效率并确保制冷剂的近零排放”。70

        没有 HCFC－123的继续使用直至更优替代产品出现，冷却器的能源效率将降
低，反过来影响气候，减慢能源效率的进步。HCFC－123具有极低的臭氧消耗潜
能，比 HFC－134a更低的全球升温潜能，在泄漏最小化的低压冷却器里运行。联
合国环保署和其它已经规定它的继续使用将对臭氧具有实际上可以忽略不计的影

响，同时还提供了比其它替代物更优的环境利益。71

        允许 HCFC－123仅在 ODSs比现存替代产品产生更优环境绩效时继续使用，
创造了一个先例；它的继续使用可以被构造以鼓励更优替代物的不断创新，也许要

求 2040年以后再使用，或在更优替代产品被 TEAP确认后，作为现有用途在产品
的生命周期中继续允许使用。此外，任何 HCFC－123对臭氧层的影响都可以通过
要求，在一个臭氧消耗潜能计量 1：1或更多的基础上摧毁储存库中的 ODSs，这
将产生一个附加利益，即解决臭氧层延迟修复的原因：CFC储存库预计将在下个
10年当中被排放到大气中。它也为寻找更优替代品的进一步革新提供了又一个诱
因，能够激励像能源明星项目这样的计划。72

        ODS储存库的销毁更大的诱因

        CFCs和其它 ODSs从储存库中的排放可以通过更加激励其捕获或销毁来避
免。蒙特利尔议定书应该为销毁储存库提供更大的诱因，比如，通过允许结转一年

以上的债权，以转移化学制品组，一定量 CFCs的销毁将允许在臭氧消耗潜能计量
的基础上与 HCFCs等量的生产或消费。73

        《蒙特利尔议定书》通过与《京都议定书》联合还可以提供较大的诱因，即为
销毁 ODS储存库的清洁发展机制提供核证的减排量，如具有高 GWPs的 CFCs。
储存库的销毁有助于确保履约，因为在储存库中的 ODS将在 CFC的禁止于 2010
年被发展中国家付诸实施后，将被重新使用或者在循环。74

         加强履约

       《蒙特利尔议定书》应该加强其履约的努力，通过正在进行的秘书处、联合国
环保署臭氧行动履约协助项目以及其它的项目，促进富于雄心的能力建设项目。这

可以与联合国环保署的绿色关税启动项目以及国际环境履行与实施网络

（“INECE”）。长足的努力可以确保通过严格履约将臭氧和气候利益结合起来。

         根据 XVII/16决议，《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要求对监控跨境运输的 ODSs
发展系统进行可行性研究。这个研究对可以帮助减少 ODSs非法贸易的监控系统提
出很多意见。ODSs的非法贸易在淘汰 CFCs和其它 ODSs过程中已经成为世界性
问题。75



        为了与非法贸易作斗争，该研究提出一系列建议，包括计划基于目前的许可证
和报告制度以及交叉检验许可证和中央集权形态的配额，建立一个全球 ODS追踪
系统。76

        至于用于原料、加工媒介和 QPS应用中的 ODSs，要求对目前的使用和其在臭
氧和气候上的非直接影响进行强制性的定期检查，利用生命周期分析，将为未来对

环境危害较小的可替代物质产生后进一步禁止 ODSs的使用打下基础。

总   结

        《蒙特利尔议定书》必须明确估计 ODSs和其替代物质的环境影响，包括对臭
氧和气候的影响，贯彻将这些影响最小化的政策，这种最小化通过有助益的 ODS
替代物质来实现，即在更优替代物出现前对环境危害最小的物质。77否则，维持一

个实际上对环境最友好的 ODS替代物质起相反作用的市场，将阻碍《蒙特利尔议
定书》在保护臭氧层和缓和气候变化方面的不断成功。相反，要求评估和最小化

ODSs和其替代物质的环境影响，将创造一个支持最环境友好的 ODS替代物质的
公平市场，解决不正当动机问题，确保《蒙特利尔议定书》在保护臭氧层及缓和气

候变化方面持续成功。《蒙特利尔议定书》也必须解决严重的储存库中的 ODSs问
题，否则在生命结束时被释放，将相当于京都议定书基于气候排放的 7倍不止。

        最终，避免最坏的气候影响取决于成功的发展《京都议定书》及其后续事物，
包括国际排放贸易市场，全体参与，以及为 2012年以后为足以避免危险的人为干
预气候而降低 GHG排放设置的扩大指标。《京都议定书》基于市场的机制已经取
得显著进展。但是《京都议定书》和全球碳市场仍在前进中，要达到避免危险的人

为干预气候所必要的实质性减排，还需要许多年，如果不是 10年，就是更多。

        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所达到的减排争取了更多的时间，以发展一个足够强
大的气候机制，一个稳固有效的全球碳市场，速效实效地释放所需要得碳消减量。

很难说这个星球将热到什么程度会引发气候突变事件，但是临界点可能就近在 10
年以后，调整蒙特利尔议定书，尽所能避免每一吨可以避免的 CO2当量的排放势
在必行。除了完成保护臭氧层的工作以外，这是一个最好的确保政策，可以为我们

争取更多的时间发展我们长期的气候控制。这也是一份我们有信心能够通过最好的

环境协议传递的最好的保单。

                                                
1许多缔约方已经向 2007年 9月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第 20届年会提出调整案或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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